『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辦理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經費補助要點』
核銷撥款應附文件明細
●申請『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辦理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經費補助要點』核銷時應具備文件：
核銷時：
	項目
	注意事項

	1、 申請補助核銷資料自我檢查表乙份
	依實際情形勾選是與否。

	2、 領款收據乙份
	(1) 需有「申請單位」、單位章及負責人、會計、出納等三人核章。
(2) 地址（請註明郵遞區號、區、里、鄰）。
(3) 統一編號（國稅局登記稅籍編號）。
(4) 聯絡電話。格式另詳「領款收據」範本。

	3、 實際收入支出明細表乙份
	需有單位章及負責人、會計、出納等三人核章。

	4、 原始憑證黏存單乙份
	(1) 請黏貼正本
(2) 計4處核章處，注意經辦單位、驗收單位及會計單位不可同人

	5、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補助（委辦）經費請撥單乙份
	需有單位章及負責人、會計、承辦等三人核章。

	6、 成果報告乙式2份及電子檔1份
	封面請用本處格式，並加蓋單位章及負責人印章，內附經費收入支出明細影本

	7、 撥款方式-匯款
	檢附單位銀行戶頭封面影本（戶名需與「申請單位」同一名稱）

	8、 國稅局稅籍編號證影本乙份（蓋單位章及與正本相符）


申請補助核銷資料自我檢查表
	檢  查  結  果
   檢  查  項  目
	是
	否

	領據
	領據上「活動名稱」是否與核定函相同？(需檢附文化部文資局、南市文資處核定函影本)
	
	

	
	領據上單位名稱是否填妥各受補助單位全名？
	
	

	
	領據上是否蓋妥(清楚、正確)受補助單位之
  ①官印、②出納、主計、負責人私章？
	
	

	
	領據上是否填有受補助單位之「統一編號」？
	
	

	
	領據上受補助單位名稱、印章及匯款帳戶戶名，與本處核定受補助單位名稱是否相符
	
	

	收支結算
明細表
	支出明細是否符合所附核銷之原始憑證？
	
	

	
	單項支出金額、總額加總，是否正確？
	
	

	
	檢附補助核銷資料，是否符合原計畫經費概算表及本處核定？
	
	

	支出原始憑證(收據)




	如是「二聯式發票」，『買受人』為各受補助單位全名。
如三聯式發票，需附上收執聯（第三聯）及扣抵聯（第二聯）
	
	

	
	[免用統一發票之收據]
 ①需有「免用統一發票」字樣，抬頭為各受補助單位全名，
   並有商家店章統一發票編號及負責人印章。
 ②商家戳章內容需有(免用統一發票、統一編號、地址、電話)
	
	

	
	收銀機或電子式發票請註明”受補助單位名稱或統一編號”,若無補正須加蓋原發票章,另加註品名、單價、數量並由經手人核章
	
	

	
	收據是否填妥交易日期(含年、月、日)？
	
	

	
	是否填妥品名、規格、數量、單價及金額？
	
	

	
	數量乘單價後是否等於總額？
	
	

	
	統一編號從缺者，應請廠商於收據上貼足印花（收據金額之千分之四），並記明受領人名稱、地址、身分證統一編號。
	
	

	
	是否於黏貼原始憑證之表單上完成出納、會計、負責人核章？
	
	

	1. 加具經費請撥單
2. 整份核銷文件內容，如有修正，是否蓋妥修改章？
	
	


 填表人

領  款  收  據
茲收到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補助「○○○(單位)」辦理「○○○(案名)」經費，計新台幣○○○元整。
上開金額實屬無訛，並領取款項無誤。(實報實銷)
此致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
 (
單位
大印
)

申請單位：
負責人：              印
會計：                印
出納：                印
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補助案名：○○○○○
計畫實際收入支出明細表
	一、收入明細

	收入項目
	收入細目
	金額
	百分比
	說明

	
	
	
	
	

	
	
	
	
	

	
	
	
	
	

	
	
	
	
	

	
	
	
	
	

	申請本處補助
	
	
	
	

	收入金額合計
	
	
	100﹪
	

	二、支出項目

	支出項目
	支出細目
	金額
	百分比
	說明

	
	
	
	
	

	
	
	
	
	

	
	
	
	
	

	
	
	
	
	

	
	
	
	
	

	
	
	
	
	

	
	
	
	
	

	
	
	
	
	 (
單位
大印
)

	支出金額合計
	
	
	100﹪
	

	
	
	
	


出納：            印   會計：            印   負責人：             印

申請單位名稱○○○
	憑證編號
	金      額
	預算科目：可不寫

	可不寫
	億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用途別：可不寫

	
	
	
	
	
	
	
	
	
	
	

	用途說明
	申請「○年度第○次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辦理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經費補助要點」補助「○○○」案

	經辦單位

	驗收單位
	會計單位
	負責人

	
	經辦、驗收跟會計不可同人
	
	


原始憑證黏存單
                  支出憑證黏存單       傳票：第         號
-----------------------------------(單據黏貼線)-----------------------------------
                    黏存憑證內容具備事項
1、 機      關：全銜。
2、 時      間：年月日。
3、 印      章：商號店章（列名店名、地址及統一編號）。                                                                 
4、 地      址：縣市街巷門牌號。
5、 財物或營繕：名稱規格數量。
6、 單      位：儘可能用標準制。
7、 金      額：單價總價(需相符)。
8、 實      收：中文大寫。
9、 用      途：詳細具體。
10、 更      改：商號蓋章負責。
十一、無      效：擦刮挖補塗改鉛筆書寫墨跡不勻。
十二、外      文：應譯成中文。
十三、外      幣：應折新台幣及註折合匯率。
十四、旅      費：附旅費報告表。
十五、工  程  費：附契約圖說。
十六、收      據：由受款人註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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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編號
	

	類別
	

	項目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      年度 第    期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辦理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經費補助要點』
成果報告書













本處補助函號：
填表團體或個人：



目錄（範本）
1、 工程概述（施作原因、施作範圍、施作完工日期等基本概要說明）
2、 成果報告
3、 修復流程圖及圖說
4、 施作相片
5、 修復匠師（或施作廠商）資歷
6、 經費收入支出明細表影本












填　表　日　期：
	
	說明：
施工前

	
	說明：
施工中

	
	說明：
施工後



Microsoft_Excel_97-2003_Worksheet.xls
Sheet1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補助（委辦）經費請撥單

																		　

																		單位：新臺幣元
百分比：取至小數點二位

		計畫名稱		計畫期間		（A)

						核定金額		請撥金額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						負責人

		備註：有關（A）欄之填寫，如未涉採購案件之計畫，金額請填寫「核定金額」乙欄，如涉及採購案件之計畫金額，請填寫「請撥金額」乙欄。






image1.emf
計畫性質：

o

補助

    

  

o

委辦（臺南市文資處辦理方式：

  o

政府採購法　

  o

其它）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 負責人

已撥金額

(B)

備註：有關（A）欄之填寫，如未涉採購案件之計畫，金額請填寫「核定金額」乙欄，如涉及採購案件之計畫金額，請填寫「請撥金額」乙欄。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補助（委辦）經費請撥單

　

（A)

計畫名稱 計畫期間

核定金額 請撥金額

單位：新臺幣元

百分比：取至小數點二位

未付金額

（G=A-F)

累計實付數

(C)

執行率％

（D=C/B)

本次請撥金額

(E)

截至本次

已撥金額

（F=B+E)


